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０

证券简称：江苏通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２４

，

５３９

，

３１３．４０ ４２４

，

４３９

，

５９７．３２ ０．０２

营业利润

３０

，

０９８

，

９５０．１９ ３２

，

００４

，

２１１．１７ －５．９５

利润总额

２９

，

８５４

，

３７１．２２ ３２

，

１１１

，

６１９．７２ －７．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

，

０７２

，

６７２．９７ ２４

，

３７７

，

２８６．５０ －１３．５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０８ ０．１０ －２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１２％ ４．９６％ －０．８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８１４

，

９４９

，

３６９．５０ ８３４

，

２５２

，

１３３．６３ －２．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９６

，

７６６

，

８２６．８９ ５００

，

７１４

，

１５３．９２ －０．７９

股 本

２５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９９ ２．００ －０．５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愈加复杂，欧美债务危机伺伏，发达经济体活力不足、市场信心下

降；而国内物价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使得公司利润总体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２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产业调整的需要，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董事

会同意将所持参股公司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吴忠仪表”）

２０％

股权以评估值

６

，

５９７．５２

万元出售

给北京康吉森自动化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吉森自动化”）。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协议

尚未签署。

上述事项不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吴忠仪表是银星能源与

ＣＯＮＳ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译名：康吉森国际

（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吉森（香港）”）及

ＣＯＷ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译

名：科文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文投资（中国）”）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共同出资成立的中外合资经

营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工业自动化仪表、调节阀、球阀、蝶阀、特种阀及

其附件、配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及检修服务；铸铁、铸钢、铸铜、铸铝；其他机电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服

务、成套；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１０

号《关于核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文件核准了公司将所持吴忠仪表

３０％

股份转让给康吉森自动化事项。 截至目前，股权

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款已全部到账。

目前，吴忠仪表股东构成为：康吉森自动化持股

３０％

，康吉森（香港）持股

２５％

，科文投资（中国）持股

２５％

，银星能源持股

２０％

。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吴忠仪表资产总额

６１

，

５３１．５５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９

，

６８６．４１

万元，应收款项总

额

１８

，

９６７．５５

万元，净资产

３１

，

８４５．１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３４

，

２０１．５７

万元，营业利润

－８０７．５１

万元，净利润

７１．８２

万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６３７．０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吴忠仪表资产总额

６５

，

６１８．４２

万元， 负债总额

３３

，

０４６．９１

万元， 应收款项总额

２１

，

５６２．７３

万元，净资产

３２

，

５７１．５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８

，

３３４．１０

万元，营业利润

２７４．９５

万元，净利润

７２７．３７

万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２．９１

万元（未经审计）。

公司不存在为吴忠仪表提供担保、委托吴忠仪表理财的情形。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应收吴忠仪表款项为

９２０

万元，系向吴忠仪表转让与自动化仪表业务有关的

应收账款的转让款。 公司已派专人对该笔款项进行催收，并及时同吴忠仪表核对与自动化仪表业务有关的

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同时在此次股权转让协议中对生效条件进行明细约定，约定“付清前述

９２０

万元后协

议生效”等条款，以控制风险，确保公司权益不受损害。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康吉森自动化于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设立，是康吉森国际（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康吉森国际（香港）的实际控

制人是中国自动化。 康吉森自动化的法定代表人为宣瑞国，注册资本为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２９

号海泰大厦

１１１９

室，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经营

范围：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和铁路信号系统的研发、设计及批发、零售；自动化软件研发、生产、外包及应用

服务；自动化系统和铁路信号系统工程服务；旋转机械设备和相关系统的成套设计及安装、调试；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工程技术培训；批发通讯设备、电子信息产品。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康吉森自动化总资产

１６４

，

４０６

万元，股东权益

３９

，

０２５

万元，净利润

３

，

４７８

万元。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对吴忠仪表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市场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吴忠仪表的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３２

，

９８７．５８

万元，账面值

３２

，

０７２．９２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

９１４．６６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８５

错误！ 链接无效。

％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被评估单位：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３２

，

１６１．６４ ３２

，

７５６．９４ ５９５．３０ １．８５

非流动资产

２ ３１

，

１９５．９９ ３１

，

５１５．３５ ３１９．３６ １．０２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５ ６

，

７７０．３０ ６

，

７９２．８９ ２２．５９ ０．３３

投资性房地产

６ － － － －

固定资产

７ １６

，

７７６．９１ １６

，

８３０．７２ ５３．８１ ０．３２

在建工程

８ － －

无形资产

９ ７

，

５４８．９３ ７

，

８９１．７４ ３４２．８１ ４．５４

商誉

１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 ９９．８６ － －９９．８６ －１００．００

资产总计

１３ ６３

，

３５７．６３ ６４

，

２７２．２９ ９１４．６６ １．４４

流动负债

１４ ２７

，

３６０．１７ ２７

，

３６０．１７ － －

非流动负债

１５ ３

，

９２４．５４ ３

，

９２４．５４ － －

负债总计

１６ ３１

，

２８４．７１ ３１

，

２８４．７１ － －

净 资 产

１７ ３２

，

０７２．９２ ３２

，

９８７．５８ ９１４．６６ ２．８５

五、本次出售股权的定价依据

本次出售股权的定价依据是评估价值。 股权出售价格为经评估的吴忠仪表净资产值

３２

，

９８７．５８

万元乘

以

２０％

，即

６

，

５９７．５２

万元。 出售完成后，银星能源将不再持有吴忠仪表的股份。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协议尚未签署，交易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七、出售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出售上述股权的目的是围绕主营业务进行资产整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本次交易完成后，银星

能源将围绕新能源产业集中力量推进现有项目的建设，从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拓展公司的未来发展空

间。

本次出售所得款项将主要用于建设与公司新能源产业有关的项目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经公司初步测算，出售上述资产后，预计盈利约

１９７．５０

万元，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为准。

通过对受让方财力的分析，董事会认为受让方具备支付出售价款的能力，该等款项无法收回的或有风

险较小。 对该笔股权转让款，公司将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付款条件进行明细约定，约定“在工商变更登记前

全款付清”等条款，以控制风险，确保公司权益不受损害。

八、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赵华威先

生、袁晓玲女士、王幽深先生审阅了公司出售吴忠仪表

２０％

股权事项的文件、资料，就上述事项发表意见如

下：

（一）本次出售吴忠仪表

２０％

股权事项，依据独立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评估值定价，符合公允

性原则；

（二）本次出售吴忠仪表

２０％

股权事项，公司聘请了经双方认可的中介机构对吴忠仪表股东全部权益进

行了评估，聘用的中介机构具有相应的执业资格和能力，评估方法的选用和评估结论合理；

（三）本次出售吴忠仪表

２０％

股权事项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

九、风险提示

（一）上述事项尚需宁夏回族自治区国资委、商务厅等有权机构审批通过；

（二）公司将就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深圳市天健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国众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３－００９

号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

告》。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６２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电集团”）共同成立的参股公司宁夏银

星多晶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星多晶硅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拟补充流动资金，发电集团提议银星

多晶硅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５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由股东双方按各自持股比例分别认购。鉴于公司近期资金压力

较大，公司董事会同意放弃对该项增资中

２

，

２４０

万元（

５

，

６００

万元乘以

４０％

）出资的优先认缴权利。

（二）发电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７

，

９３２．３８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０２％

，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公司放弃向银星多晶硅公司增

资事项构成了同发电集团的关联交易。

（三）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放弃向参股公司宁夏

银星多晶硅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２．１

条规定的关

联董事的第（二）种情形）何怀兴先生、王顺祥先生、杨锐军先生、温卫东先生、马桂玲女士回避表决后，与会

非关联董事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０．２．５

条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５

号—放

弃权利》第四条的规定，经核实，各相关指标未达到股东大会审批权限，该议案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五）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公告》所述事项因未获股东大会通过，该次对银星多晶硅公司的增资事项股东双方均未进行，该事项已终

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发电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法定代表人为刘应宽先生，注册资本

３５７

，

３１４

万元，经营范围：从事火电、风

电、太阳能发电及其相关产业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从事煤炭、铁路、机械制造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等，注册地

址和办公地址：宁夏银川市黄河东路

６６３

号。

发电集团股权结构：宁夏国有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股

２５．２６％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２３．６６％

，

中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持股

２３．４２％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１１．８８％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７．９６％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７．８２％

。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发电集团总资产

２

，

４９１

，

４２６．５３

万元，股东权益

５１１

，

２８２．８２

万元，实现的营业收入

５４３

，

２２４．７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４

，

０１１．５５

万元。

三、所涉参股公司情况说明

银星多晶硅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蒲晓东先生，注册资本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公司以经评估的价值

３

，

６００

万元的

资产（固定资产、存货）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４０％

；公司控股股东发电集团以现金

５

，

４００

万元出资，占其注册

资本的

６０％

；银星多晶硅公司经营范围为高纯硅、多晶硅、单晶硅、硅片、电池及组件研发、生产及销售，系统

集成应用、技术服务咨询等，注册地址：宁夏吴忠市友谊东路。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星多晶硅公司总资产

６４

，

５４１．４４

万元，股东权益

１０

，

１３１．３５

万元，实现的营业收

入

２２

，

２９９

万元，净利润

８９８．０７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星多晶硅公司总资产

７０

，

０９２．６５

万元，股东权益

１１

，

００４．８９

万元，实现的营业收

入

２６

，

１４５．７３

万元，净利润

２４２．０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银星多晶硅公司总资产

７８

，

７４３．７４

万元，股东权益

１１

，

４７５．２９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２９

，

２１５．２４

万元，净利润

１

，

２７９．９４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银星多晶硅公司总资产

７３

，

５６３．８９

万元，股东权益

１１

，

２８７．５２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２

，

０９４．６５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７．７６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及相关情况

本次增资额系根据银星多晶硅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确定，公司放弃的是

４０％

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利。 本

次

５

，

６００

万元增资额全部由发电集团以现金认购， 按银星多晶硅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每元注册资

本对应的净资产

１．２７５

元确定增资后的股权比例。 本次增资完成后，银星多晶硅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４

，

３９２．１６

万股（计入实收注册资本），剩余

１

，

２０７．８４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银星多晶硅公司增资前后注册资本、股东双方的持股数、增资额及股权比例如下：

股 东 名 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额（万

元）

本次增资后

持股数（万股） 股权比例

持股数

（万股）

股权比例

宁夏发电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５

，

４００ ６０％ ５

，

６００ ９

，

７９２．１６ ７３．１２％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６００ ４０％ ０ ３

，

６００ ２６．８８％

合 计

９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

６００ １３

，

３９２．１６ １００％

计入资本公积金的

１

，

２０７．８４

万元随后将按照增资后股东双方的股权比例转增为注册资本，转增后银星

多晶硅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变为

１４

，

６００

万元。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对该项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利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近期资金压力较大，二是该公司产业非

公司主业；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发电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初至披露日与发电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２５

，

５４５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赵华威先生、袁晓玲女士、王幽深先生对公司放弃向参股公司宁夏银星多晶硅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本次审议该项关联交易的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权

益。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二）公司放弃对该项增资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利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

八、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证券代码：

002605

公告编号：

2012-030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北京联众合作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作概况

2012

年

3

月

8

日，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北京联众电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

北京联众

"

）就合作开发扑克文化娱乐产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于当日发布了相关公告，其主要内容为：

公司与北京联众共同出资成立北京姚联互动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姚联互动

"

），北京联

众为此次合作提供特别定制版本的

"

联名游戏大厅

"

，并提供与网络产品相关的运营、客服和运维等人力资源，

以及服务器和带宽等技术性资源。 北京联众已创建的扑克世界及其他游戏将和公司进行全面合作，双方共同

合作推出的活动将以

"

姚记联众扑克在线

"

命名。

公司将按照双方约定的市场推广方案于合作协议生效后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投入总计不少于

2

亿副扑克牌

为

"

联名游戏大厅

"

和

"

姚记联众扑克在线

"

做广告宣传，广告宣传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在扑克牌的第

55

张牌、牌

盒及扑克本身的广告位，并通过动态编码形式，吸引用户进入联名游戏大厅和

"

姚记联众扑克在线

"

。

公司、北京联众、北京姚联互动将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分成比例共同享有

"

联名游戏大厅

"

和

"

姚记联众扑

克在线

"

门户网页上注册的新用户在合作服务上消费的所有现金收入。 涉及北京姚联互动为第三方的广告投

入或者广告推广活动的费用，也将由北京姚联互动收取。

二

．

合作进展

公司与北京联众联手打造的

"

姚记联众扑克在线

"

将于

2012

年

7

月

26

日正式上线。 公司为此次合作做广告

宣传的首批扑克牌已于

2012

年

7

月

21

日开始，陆续投放湖南、上海、天津、山东、北京、东北、四川等地市场。

本次合作将产生的收入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尚不能预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７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国英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

分讨论，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另一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为满足资金的正常运作， 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三元达海天天线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额度期限为一年，用于日常业务运营。 由公司全

资子公司西安三元达通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

用。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另一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７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另一家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满足资金的正常运作，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达”或“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另一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三元达海天天线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省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额度期限为一年，用于日常业务运营。 由公司全资

子公司西安三元达通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担

保期限为一年，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西安三元达海天天线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

分行申请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额度期限为一年，用于日常业务运营。 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西安三元达通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

限为一年，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二、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三元达通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达研发”）

注册地点：西安市高新区高新六路

３６

号六层

法人代表：黄海峰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１１．２９

注册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电子信息、自动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经

营。

三元达研发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４９

，

９８７

，

７６７．９４ ５０

，

１２５

，

５６０．７１

负债总额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净资产

４９

，

９７７

，

７６７．９４ ５０

，

１２５

，

５６０．７１

资产负债率

０．０２％ ０％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０ ０

利润总额

－２２

，

２３２．０６ １４７

，

７９２．７７

净利润

－２２

，

２３２．０６ １４７

，

７９２．７７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三元达海天天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元达海天”）

注册地点：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三路

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林大春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移动通信系统天线及天线工程产品、微波技术产品、通信电子产品、数据通信产品、办公自

动化设备、仪器仪表及相应的系统工程的研制、生产、销售、安装、检测和服务。

西安三元达海天天线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其

８０％

的股权， 西安海天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５％

的股权，任玉文持有其

５％

的股权。

三元达海天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７３

，

９０１

，

９２６．８３ ７６

，

６４９

，

９６４．６４

负债总额

８９０

，

２３１．６ ５

，

８０５

，

６７６．０６

净资产

７３

，

０１１

，

６９５．２３ ７０

，

８４４

，

２８８．５８

资产负债率

１．２％ ７．６％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０ ２２

，

１０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１

，

２０７

，

３８３．７７ －２

，

１６７

，

４０６．６５

净利润

－１

，

２０７

，

３８３．７７ －２

，

１６７

，

４０６．６５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全资子公司及被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协商确定。

五、董事会意见

三元达海天业务主要是移动通讯天线的研究、生产和销售，

２０１１

年该公司成立后，通过对收购资产的

整合与产品储备，经营规模开始扩大。 其研究开发的多种制式的移动通讯天线具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

三元达海天资产负债率较低，偿债能力良好，资信状况良好，因此，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三元达海天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事项， 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西安三元达通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影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５００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

２．９０％

，全部为控股子公司西安三元达海天天线

有限公司的担保。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2

年

7

月

25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２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改内容详见附件

１

）；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详见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１５－

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 审议并通过了 《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东方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的议案》（详见编号为

２０１２０１６－

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东方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的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控股

子公司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科技环保公司”）计划在烟台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

方智能科技园项目。 为保证项目资金充足，东方科技环保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南大街

支行申请项目贷款

８０００

万元，贷款期限

５

年，年利率按国家有关标准执行。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详见编号

为

２０１２０１７－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其中议案

１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附件

１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山东证监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公司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一、原第八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 中新增第二节 利润分配，原章程第一百五十二至一百

五十五条划为第二节内容。

二、原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

利，公司实施现金利润分配时，具体分配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

修改为：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保持利润分配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并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三）现金分红的条件、分配比例及期间间隔：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应当实施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１

、现金分红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２

、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３

、公司该年度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正值；

４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指以下情形：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３０％

。

（四）股票股利的发放条件：

公司在经营业绩良好，为满足股本扩张或合理调整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的需要，且董事会认为发放股

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三、新增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一）公司管理层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 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合理提出利润分配预案报董事会审

议。

（二）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论证过程中，需通过电话和网络等多种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

独立董事应对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

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意见。 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预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

建议、参会董事的发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妥

善保存。

（三）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要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第一百五十七条 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公司因生产经营的内外部环境变化、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可以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公司董事会

审议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议案需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并经三分之二以上独立董事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可以安排网络投票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加股东大会表决提供便利。

四、原第一百五十五条之后的相关条目依次顺延变更。

股票名称：东方电子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

４．

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对象：

（

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公司三楼多功能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传真或信函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主楼一楼大厅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代理人持股东帐户、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５

、联系人：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张琪

６

、联系方式：电话：

０５３５－５５２００６６

传真：

０５３５－５５２００６９

７

、联系地址：烟台市机场路

２

号 邮政编码：

２６４０００

四、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膳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六、授权委托书

本人

＿＿＿＿＿＿＿＿＿＿

（身份证号： ）

／

单位

＿＿＿＿＿＿＿＿＿＿

（营业执照号： ）作为东方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股东，兹全权委托

／

授权

＿＿＿＿＿＿＿＿＿＿

（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出席公

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对可能增加的临时议案是否有表决权：有

□

否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议案意见栏中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２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投资建设东方智能科技园一期项

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投资

建设东方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的议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现将项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科技环保公司”）根据发展规划，拟在

烟台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智能科技园一期项目。

二、项目标的基本情况

１

、工业园规模：该项目占地约

２６６６３

平方米，新建生产车间及厂区附属建筑物总建筑面积约

２９０１７

平方

米。购置及安装主要工艺设备及公用动力设备等

７９

台（套），配套敷设厂内公用动力管线，厂区道路及绿化等

工程。

２

、投资估算：项目计划固定资产投资

１０５００

万元。

３

、拟建地址：烟台市高新区创业路西首南侧。 一期项目建设用地

４０

余亩，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毕。

４

、产能及经济效益估算：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年产

ＤＦ５０００

高压变频装置

４００

台（套）、

Ｅ５０００ ＳＴＡＴＣＯＭ

动态无功补偿装置

１００

台（套）的生产能力。 按项目设计生产能力预计年实现净利润约

３０００

万元。

５

、项目建设资金：自筹。

６

、项目实施计划：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底投产。

三、项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东方智能科技园一期项目的实施将扩大东方科技环保公司的生产能力，完善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布

局，对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２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科技环保

节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简述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科技环保公司”）在烟台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智能科技园项目，项目建设需要向银行借款

８０００

万元，

贷款期限

５

年，年利率按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

本次担保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基本情况简介

被担保人名称：烟台东方科技环保节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烟台高新区创业路西首南侧

法定代表人：杨恒坤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

经营范围：高低压变频器及节能产品、技术和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环境污染防治设备、环保专

用仪器、仪表、自动化系统、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智能通信电源、智能开关、通信系列产品的研发销售、高低

压电气设备及系统的设计、安装和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东方科技环保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末金额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金额

资产总额

５９１９ ５９６３

负债总额

９ ３３６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０ 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９ ３３６

净资产

５８３０ ５６２７

营业收入

２８ ５８

利润总额

－１７５ －２０３

净利润

－１７０ －２０３

三、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东方科技环保公司根据发展规划，在烟台市高新区投资建设东方智能科技园一期

项目。 为保证项目资金充足，东方科技环保公司决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南大街支行申请项

目贷款

８０００

万元。

２

、高压变频技术是目前节能减排的一项主流技术，属于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节能环保产业，具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市场需求，预计今后的市场需求会持续增加。 公司高压变频业务自

２００８

年研发生产以

来已陆续投入水泥制造、火力发电、石油化工、市政供水系统等多领域运行，节电率均优于设定目标值，取得

了市场和用户的认可。 东方智能科技园一期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布局。 公司将

通过调阅账册、资金监控等方式保障建设资金专款专用。

３

、东方科技环保公司的股权结构：东方科技环保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该担保没有提供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８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５．８３％

。

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责任的担保。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2012-025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王苗通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长春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

1500

万元在长春投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暂定为长春世纪华通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同意公司在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进行调整，由原来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调整为使用超募资

金

4000

万元、自筹资金

6000

万元。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议案》，全体监事

一致同意公司对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上进行调整。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出具了 《关于浙江世纪华

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子公司投资项目调整事项的保荐意见》和《独立董事关于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

资金来源的独立意见》。

《关于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2012-026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19

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在浙江省上虞市经济开发区北一路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胡辉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来源的调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有实质的影响，符

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九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对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调整。

《关于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2012-027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原计划概述

公司

2011

年

9

月

13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沈阳设立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详见

"

巨潮资讯网

"2011

年

9

月

14

日公司公告）。 具体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在沈阳投资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暂定为沈阳世纪华通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

、本次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沈阳世纪华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注册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

出资方式：现金出资

资金来源：超募资金

以上事项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董事会委托经营班子具体办理设立事项。

二、项目资金来源调整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结合项目实施进度和市场开发情况，公司拟将本项目资

金来源由原来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调整为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自筹资金

6000

万元，其余建设内

容与原计划一致。

三、资金来源调整的影响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来源的调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有实质的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

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

四、董事会决议情况

2012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

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2

年

7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是结合项目实施进度和市场开发情况，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项目资金来源由原来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调整为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自

筹资金

6000

万元，其余建设内容与原计划一致。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来源的调整，不会对项目的

实施有实质的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十九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同意项目资金来源由原来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调整为使用超募资金

4000

万元、自筹资金

6000

万

元。

六、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来源的调整，不会对项目的实施有实质的影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二

十九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中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对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调整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东方证券发表以下保荐意见：

世纪华通此次调整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的调整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调整该事项。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沈阳全资子公司资金来源的独立意见；

4

、东方证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子公司投资项目调整事项的保

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